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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基本結構－同心圓

提供一個由刑事程序
回流到保護程序的機
制

少年

親權人、
教育人員

國家機關

衝破臨界點的少年

回流
機制

汲取社會資源

排除外界干擾
（媒體等）

（§67Ⅱ、§74Ⅰ）

  

第三項 基本原則 

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為避免過度凸顯社會防衛機能，制定數項原則。 

第一款 保護優先主義 

保護優先主義係指對於非行少年而言，應以保護措施優先於處罰，以兒

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為依歸，並以養成少年健全的人格為目的。保護優先主義

濫觴於美國法上「國家親權主義」，其所強調的監護、保護、福祉及教育的

性格，成為往後少年司法以保護代替刑罰的特色，各國並以「保障少年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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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發展需求之權益」為原則的「福利立法」34取向35。 
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許多制度即由此原則出發，例如試驗觀察（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44條），其於少年法院為決定宜否為保護處分或應為何種保護處

分，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將少年交付少年調查官為六個月以內期間之觀

察，由少年調查官、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於該期間內觀察少年，將觀

察結果附具意見並提出報告，再以決定後續處分。此機制有濃厚保護優先主

義的色彩。 

第二款 全件移送：法院先議權 

意義 
 

    

 
請申論全件移送原則之意義。（25分） （104年觀護人） 

   
全件移送原則係由保護優先主義所延伸而出的程序性原則。其意義在

於，所有的少年案件（觸法、曝險少年）均應先移送少年法院，由兼具司法

與行政福祉色彩的少年法院，決定少年應適用刑事處罰或仍以保護處分為優

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36。用意在於排除其他司法或行政機關對於少

年的管轄權，並使少年因其非行行為而受到法院保護性的拘束37。 
 

34 少年司法濫觴於歐陸國家，隨後擴及於世界各地。針對少年司法政策，共分有以下幾種
模式：刑事模式、福利模式、教育刑罰模式、修復模式。而英美少年司法則採取福利模

式，並認為少年司法的功能主要在保護少年，提供教育機會，協助其脫離不利成長的環

境。而我國1997年翻修的少年事件處理法，則改變以往刑罰色彩，引進少年福利色彩措
施的保護優先主義，朝福利模式前進。詳見，陳玉書、郭豫珍，少年司法政策與體系研

究，刑事政策與刑事司法，三民，2011年，頁301-321。 
35 陳正祥、黃秉輝，少年法院與社會資源之運用，司法院，2002年，頁22。 
36 蔡坤湖，少年法立法原則之探討－以程序保障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5年，頁74。 

37 李茂生，我國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律師通訊，184期，1995年1月，頁31-32。 

相關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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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修法瓦解：行政先行§18Ⅱ～Ⅶ（112.07.01施行）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曝險少年行政先行） 
 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或法院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

件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 
 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或法院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

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 

 對於少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

構，發現少年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

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處理之。 
 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之少年，得請求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

導委員會協助之。 
 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輔導委員會知悉少年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情形之一者，應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衛生、戶政、警政、財

政、金融管理、勞政、移民及其他相關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前項輔導期間，少年輔導委員會如經評估認由少年法院處理，始能保障少

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者，得敘明理由並檢具輔導相關紀錄及有關資料，請求

少年法院處理之，並持續依前項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應由具備社會工作、心理、教育、

家庭教育或其他相關專業之人員，辦理第二項至第六項之事務；少年輔導

委員會之設置、輔導方式、辦理事務、評估及請求少年法院處理等事項之

辦法，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前，司法警察官、檢察官、法院、對於少

年有監督權人、少年之肄業學校、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機關或機構，發現

少年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形者，得移送或請求少年法院處理之。 
 

 2019年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條規定，依該條第2項，明文將曝險少

年不再全件移送給少年法院，而是透過行政先行方式，交由少年輔導委

員會先行處理，若無法處理時，再依該條第5項規定，由少年輔導委員

會請求少年法院接手處理。此規定於2023年7月1日開始施行，於本條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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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全件移送主義會因為本條之修正，而遭遇相當程度的瓦解。 
 對於行政先行制度38，支持全件移送主義的李茂生教授認為，由於司法

與社會福利資源無法整合，才必須透過具有「防止吃案」與「集合資

源」的全件移送主義，將少年移送少年法院，由少年法院接手處理之

餘，也能藉由法院吸納社會福利資源進入後端給與少年輔導39。因此，

若以不想對少年貼標籤為理由，架空全件移送主義，將使得少年無法

經由司法體系獲得社會福利資源，而主張應落實全件移送主義，「否

則讓他們掉進瀕臨犯罪的情境、掉下去後再貼標籤，有不一樣嗎？40」 
 不過，既然修法已通過，李茂生教授則建議：「少輔會應避免太濃厚的

警政介入及主導，而少觀所鑑別人員如何組織起來，這些專家該如何聘

用？如何找尋？都是該積極處理課題41。」 
 

 
 

論者有謂少年虞犯尚未實際觸犯刑罰法令，參照兒童權利公約有關司法處

遇應具最後手段性意涵，主張就虞犯應採取由行政機關先行輔導，於輔導

無效果時，再由司法機關處理之「行政先行」措施。 

試述虞犯之定義、虞犯事由及其需保護性為何？（15分） 

試基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基本精神，說明自己贊成或反對上開「行政先

行」主張之理由？（10分） （107年觀護人） 
  

 
38 其實，行政先行制度於2018年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已有討論，當時的條文僅限於
用藥少年，範圍與2019年修正通過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不同，不過基本的精神都是為了避
免標籤烙印，而透過行政先行制度，將少年先行移送行政機關進行處理。 

39 上報快訊，毒品入侵校園 李茂生：司法與社福體制要整合起來（2017/11/01），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8032。 

40 上報快訊，毒品入侵校園 李茂生：司法與社福體制要整合起來（2017/11/01），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8032。 

41 林偉信，李茂生：輔導少年勿陷績效迷失（2019/06/17），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90617000457-260106?chdtv。 

精選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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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題關鍵   
本題回答技巧上，必須結合虞犯與行政先行的兩個概念，再搭配近年

已公布的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草案，草案採取限縮虞犯的概念，而對於施

用三級毒品的少年，採取行政先行42。又針對行政先行的修正草案，李茂生

教授採取否定見解，而蔡坤湖法官則採取肯定見解，必須說明二者差別

後，再闡述自己的看法。 
 

 實戰解析    
虞犯定義、事由及需保護性說明如下： 

虞犯定義：我國針對少年虞犯的概念，主要是透過少年於外觀上顯現的

客觀行為，復依少年性格及所處環境判斷，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

者，稱為虞犯。 

虞犯事由：少年事件處理法即針對並非實際觸犯刑罰法規，而係有觸犯

刑罰法規「可能性」之少年（稱「虞犯性」），於第3條設有規範，其

態樣計有7種：「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經常出入少年不

當進入之場所者。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參加不良組織者。無正當

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

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需保護性：所稱「需保護性」，必須該少年符合虞犯性的要件後，透過

少年調查官依據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20條之審前調查，調查少年是

否有受保護處分的需保護性，並做成對法官無拘束力之調查報告（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19條第2項），使法院得酌採調查報告認其為虞犯少年，而

 
42 2018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與2019年新修正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對於曝險少年的
概念有不同定義，不過因為本題在修法脈絡上仍有其重要性，因此還是收錄進來給讀者

參考，但要特別注意，本題的內容並非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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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少年保護事件處理。若法院不採納少年調查官陳述之意見者，亦應於

裁定中記載不採納之理由。 

就「行政先行」概念說明如下： 

定義：「行政先行」，搭配修正虞犯概念，將原本7種虞犯事由修正減

少剩下3種，即：無故攜帶刀械、吸食迷幻物品及預備犯罪，而其餘4款

則用來做為判斷是否「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的情狀要件。而所謂「行

政先行」，是指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草案第18條之1第1、2項規

定，施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以外之毒品或迷幻

物品之虞犯事件，不「全件移送」法院，而應先行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以結合福利、教育、警政、醫學、心理、衛生或其他

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前項主管機關認無法先行輔導或經

輔導無效果時，應敘明其理由，並檢具通報事由及輔導紀錄，由該管警

察機關移送法院。 

贊成理由：有認為參酌轉向制度之精神、北京規則、兒童權利公約等規

定，以及避免「全件移送」可能導致的標籤烙印，並考慮我國現況，行

政先行之觀念，於處理少年虞犯事件，應屬可行之制度。 

惟管見採取反對看法：針對少年虞犯應該移送司法，由司法形塑出一個

具有法強制的空間，再引導社福與教育功能進來，如果採取行政先行等

同司法退縮，而福利與教育又遲遲不啟動的話，那麼就是赤裸裸的放棄

或切割，等同於雙方放棄處遇，等少年犯罪傾向嚴重化之後，再行處

理43。 
    

 
43 李茂生教授臉書（2014-05-20-00:19），https://www.facebook.com/leemaushengispigdog? 

fref=ts。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  少年事件處理法總論 

 

1-17 

第 
章 

第三款 檢察官先議權禁止 

亦即，其奠基於少年事件應一律全件移送於少年法院，法院對於少年事

件擁有先議權，用以決定是否將少年移送刑事程序審理，並排除警察、檢察

官對於少年進入司法前的先議權，藉此儘可能降低刑事程序對少年的傷

害。檢察官僅能於少年法院將事件逆送至刑事法院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
條），方能追訴處罰44。 

第四款 保護程序二分：事實、需保護性 

保護程序二分原則，其將少年保護程序二分為「事實的認定」與「須

保護性」的判斷，透過事實的認定排除國家的不當介入（程序正義），至

於須保護性的判斷，則是著重在促成少年自我成長（實質正義）45。 

當少年沒有犯罪事實或曝險事實時，則無需發動少年司法，作為遏止社

會防衛機能的過度膨脹；進一步，當少年具有犯罪事實後，若未達到需受到

司法保護的須保護性，則應移送其他國家機關，甚至交還親權人管教，以防

止權力下的個案工作機能過度膨脹46。 
亦即，必須要符合一定事實的認定後，再經過需保護性的判斷，法院

方能對少年發動後續的處遇。 

第五款 無罪推定原則 

就消極層面而言，無罪推定原則的意義與刑事程序中的意義相同；惟就

其積極層面而言，縱或少年客觀上有非行行為存在，然其以少年為核心的同

心圓結構的第一環尚屬完備，則應認為少年欠缺須保護性，進而中斷程序。

少年事件處理法中，許多關於親權人、教育權人的規定，皆係出自此原則對

於第一環角色（親權與教育者）意見與程序參與權利的尊重而來47。 

 
44 李茂生，我國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律師通訊，184期，1995年1月，頁32。 
45 李茂生，新少年事件處理法目的規定釋疑，月旦法學雜誌，40期，1998年9月，頁9。 
46 李茂生，我國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律師通訊，184期，1995年1月，頁32。 
47 李茂生，我國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律師通訊，184期，1995年1月，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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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不公開原則 

原則上，有關成人刑事案件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

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法院

組織法第86條）。一旦法庭不公開時，審判長應將不公開之理由宣示，仍得

允許無妨礙之人旁聽（法院組織法第87條）。 
至於少年「刑事案件」之審判，因重點在於如何保護少年，基於愛護少

年及激勵改悔向上的立法意旨，避免因審判公開而影響少年之名譽、自尊及

隱私等，不允許一般國民旁聽，而採取不公開審判原則48。惟得許少年之親

屬、學校教師、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人或其他認為相當之人在場旁聽（少年

事件處理法第73條第2項、第34條但書）。 
例外時，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得依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73條第3項規定請求公開審判，除有法定不得公開之原因外，法院

不得拒絕。此屬少年刑事案件不公開審理之例外。 

第七款 自由優先原則（社區處遇優先原則） 

對於成人犯罪者的司法處遇，從拘束程度高低可區分為「機構式處遇」

及「社區處遇」。前者，是以矯治、教化、監禁隔離為手段，以達到嚇阻及

矯治目的；而後者則是以「非監禁刑罰」及「非機構性處遇」的個別化處遇

為手段，除嚇阻的消極目的外，更重要的是藉由輔導達成社會復歸目的49。

在各國監獄人滿為患的近代，減少監禁式的機構性處遇，尤其是短期監禁，

以促成個體社會復歸並減少獄政支出，一直是各國刑事政策的目標50。 
不只在成人刑事司法，在少年司法領域也是。於1967年，為有效降低非

行少年犯罪率，美國「執法及司法行政委員會」臚列建議案，並列出四個

 
48 劉作揖，少年事件處理法，三民，2014年，頁226-227；鄭正中，少年事件處理法，書
泉，2014年，頁214-215。 

49 李自強，觸法少年安置輔導處遇之現況與檢討，http://www.pbaroc.org.tw/link6.asp?p=1-
6-1。 

50 蕭宏宜，社區矯治之政策與法制改革，東吳法律學報，27卷1期，2015年7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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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點：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
tion）、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及轉向（Diversion），又稱為4D運
動。每一項改革的目的皆是為了使少年能夠迅速復歸社會，儘可能使少年脫

離少年司法程序51。 
而在少年司法中，所謂「社區處遇優先原則」，係指將少年從矯正機構

中移出，施以非監禁式、非機構式的社區處遇，以「復健矯治取代懲罰」。目

的在於保護少年，免於因受監禁而產生不良影響，導致重返社會後適應不

良。也因此，少年法官為處分時，應遵守「社區處遇優先原則」，使少年

盡量能在家庭、社區之熟悉環境中成長，如原生家庭功能喪失，應優先找尋

替代家庭；若無法覓得替代家庭且無其他社區處遇手段時，也應該優先開放

式或半開放式的安置機構。例如：訓誡→假日生活輔導→保護管束→安置輔導

→感化教育。 
總結而言，在現今我國少年非行行為具有再犯化、暴力化、多樣化、在

學化、偏差行為剽竊性化，以及少女犯仍維持一定比例52的少年司法領域

中，應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為中心，於手段上考量少年外部生長環境的改

善，以及內心性格的培育，於同心圓的保護架構下，共同找尋對於非行少年

最有利的處遇方式，方能使少年健全成長，達成立法目的。 
    

    

 
少年事件處理有數項原則，其中一者為社區處遇優先原則，其意涵為何？試

申論之。（25分） （109年觀護人） 

  
【答題關鍵】 
同上開說明。 

 

 
51 許福生，刑事政策發展趨勢之探討，軍法專刊，52卷2期，2006年4月，頁14。 
52 許福生，台灣少年非行處遇與防制策略之探討，刑事法雜誌，53卷6期，頁143-150。 

相關試題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  少年事件處理法總論 

 

1-20 

章 
第

    

 

對違犯輕微犯罪之少年犯為何要擴大運用「觀護處遇」之矯治方式來代替

「機構性處遇」，試申論之。（25分） （83年觀護人） 

  
【答題關鍵】 
機構式處遇弊病：標籤烙印。 
觀護處遇優點：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病、保護處分（訓誡、假日生活輔導、

保護管束、感化教育）。 

第四項 特徵 
 

    

 

與一般刑事法規相較，少年事件處理法於內容上有何特徵？（25分） 

 （86年觀護人） 

   
少年事件處理法是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

治其性格，所制定之法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條）： 
 本質上，少年事件處理法是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刑法的目的主

要在於處理「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如果犯了罪，刑法又該如

何反應」53；而刑事訴訟程序之目的在「確定及實現國家刑罰權」（99
台上3751決）。也就是，少年事件處理法針對經有權機關告訴、告

發、請求或簽分受理之曝險少年及觸法少年案件後，規範少年法院

（或少年法庭）應如何針對個別少年案件為調查、審理、裁定及執行

之法律。因此，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刑事法規於目的上有不同。 

 
53 蕭宏宜，未遂與犯罪參與，三民，2015年7月，頁5。 

相關試題  

相關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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